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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6/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606612.htm 本章考点： （1）行

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2）行政复议参加人 （3）行政复议机关

及行政复议管辖 （4）行政复议程序 （5）税务行政复议 第一

节 行政复议概述 第二节 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一、行政复议受

理案件的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凡是可以提起行

政诉讼的行政案件，都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而凡是行政机关

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 根据规定，对行政机关的下列行政行为不服的，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不服的。 2.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

服的。 3.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

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等决定不服的。 4.对行政机关

作出的关于确认不动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5.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 6.认为行政机关变

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7.认为行政

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8.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办理行政

许可或者审批、登记等事项的。 9.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保护

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法定职责的。 10.认为行政机关不

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的。 11.认

为行政机关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12.认为具

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的。（联系行政复议中的抽

象行政行为审查来学习） 能够复议的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几个

条件：属于外部行政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主



体依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 二、行政复议中的抽象行政行为

审查 根据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申请行政复议时，

可一并提出对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可以审查的“有关规定

”是指： A.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 B.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C.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但这

些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

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一并”则意味

着有关规定必须是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且是被申请人在

行政程序中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引用的规定，申请人可以

要求复议机关对其进行审查。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申请

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对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的，行政复议

机关对该规定有权处理的，应当在30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

理的，应当在7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

法处理，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在60日内依法处理。处理

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中止是暂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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